
通霄國小 112學年度美術班入班鑑定術科測驗注意事項 

一、考試時間:112年 4月 9日(日) 

    時間 考試科目 攜帶物品 

7：40-8：10 考生報到  

8:10 公開拆考題信封  

8:20 集合考生  

8:30 學生進場  

8:40-9:40 【創意線畫】測驗 准考證、鉛筆、橡皮擦 

9:45-9:55 預備時間  

10:00-12:00 【繪畫】測驗 准考證、鉛筆、橡皮擦、繪畫用具(以水

彩為主) 

13:10-13:20 預備時間  

13:30-15:30 【立體造型】測驗 准考證、簡易雕塑工具 

 

二、考試地點:通霄國小 (考場分配詳如下表) 

 

考場編號 使用教室 甄試編號 

601考場 
六年一班教室 

(誠正樓 3F) 
A11203001—A11203011 

602考場 
六年二班教室 

(誠正樓 3F) 
A11203012—A11203022 

603考場 
六年三班教室 

(誠正樓 3F) 
A11203023—A11203033 

 

 

三、應考須知 

1. 請於上午 8:10前到校應考。 

2. 請勿穿著拖鞋進入考場。 

3. 禁止任何違反試場規定之行為。 

4. 嚴禁應試者攜帶任何通訊用品。如:手機…等 

5. 本校設置飲水機，請自備杯子。 

6.遲到 15分鐘不得入場，未滿 30分鐘不得出場。 

 

 


